北京海关2010年公务员招录面试有关情况的通知
参加北京海关公务员考录面试的人员名单已经公布，现将考生在面试前需寄发的有关材料通知如下，请认真阅读并遵照执行：
一、应届毕业生
应届毕业生（含2008年和2009年毕业未被学校派遣的）要提交《报名推荐表》和《考生报名登记表》（在“公务员考录网”下载，注意《报名推荐表》要学校相关院系和就业办公室盖章），考生还需要在《报名推荐表》的“备注”栏中填写本人在班级的综合排名情况。
二、社会在职人员
社会在职人员要提供现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（注明：负责人及电话、单位地址）、《考生报名登记表》、学历学位复印件；现已离职关系放在人才的，要有离职证明和人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注明：负责人及电话、单位地址）。
三、除以上资料分类提供外，所有考生还应提供以下材料
1、《身份证》复印件；
2、《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》的复印件；
3、5寸竖版整身生活照一张；

4、外语等级证书、献血证书及各类获奖证书的复印件（可缩印）。
5、请在《报名登记表》上填写两个可随时保持畅通的联系电话。

以上材料请在1月31日前（以寄发地邮戳为准），以“中国邮政特快专递”方式寄发到“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10号 北京海关人事处收”，邮编“100026”，并请注明“考生面试资料”。
上述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，对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面试资格，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 
另提醒考生在此期间及时查看“中国海关考录网”，近期将发布面试的具体时间和安排地点的信息公告。
北京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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